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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股改股改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公告限售流通股上市公告限售流通股上市公告限售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85,680,000股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2011年10月28日 

●本次上市后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0 股 

一一一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1、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2006年12月18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2006年12

月25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于2006年12月27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2、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二二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1111、、、、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承诺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承诺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承诺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承诺    

如果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将向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提出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并

在表决时投赞成票：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总股本88,486.8万股为基数，用

资本公积金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实施每10股转增2股。 

按照股东提案，2006年12月31日，公司200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上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2222、、、、限售承诺限售承诺限售承诺限售承诺    

(1)持有公司 5％以上股权的原非流通股股东——福建省青州造纸有限责任

公司、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国投机轻有限公司就所持青山纸业非流通股股

份在获得上市流通权后的出售分别承诺如下： 

A、持有青山纸业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12 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转让； 

B、在前项承诺期届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出售数量占青山纸业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12 个月内不超过 5％，在 24 月内不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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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其他 5 家原非流通股股东承诺： 

持有青山纸业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12 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或转让。 

3333、、、、增持股份承诺增持股份承诺增持股份承诺增持股份承诺    

公司限售流通股股东――福建省盐业公司承诺： 

“为避免青山纸业股价非理性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将实施如下稳

定股价措施： 

在青山纸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的两个月内，如果青山纸业二级市

场股票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当日成交均价均低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后

的每股净资产（该每股净资产计算公式为：2006年6月30日的股东权益除以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后的总股本。当青山纸业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增发、配股等导致股本总额发生变化时，该每股净资产将进行相应调整），

本公司将从前述两个交易日之下一个交易日起增持青山纸业流通股股份，直至青

山纸业二级市场股票价格不低于前述之每股净资产，或本公司增持金额达到人民

币6,000万元。同时，本公司将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并在增持股份计划完成

后的六个月内不出售所增持股份，如在六个月内出售，则出售相应股票所获得的

所有资金归青山纸业所有。 

青山纸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后首个交易日起的两个月内，当青山纸

业股票二级市场收盘价格低于前述之每股净资产110％时，本公司将于产生该价

格的交易日之下一个交易日在其股票资金帐户中存入人民币6,000万元以确保上

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实施。”    

4、承诺履行情况 

本公司股改方案实施以来，相关股东均严格遵守法定承诺。 

根据公司全体非流通股东提案，200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06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即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股本总额 88,486.8 万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

东实施每 10 股转增 2 股，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全部投了赞成票。

本公司上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实施完毕。 

关于相关股东福建省盐业公司增持股份承诺事项，因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实施之日起的两个月内，没有出现二级市场股票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当日成交均

价低于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完毕后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形，也未出现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实施完毕后首个交易日起的两个月内，公司股票二级市场收盘价格低于每股净

资产 110%的情形，福建省盐业公司不需要履行股份增持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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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未发生过除分配、转增以外的股本结构变化。 

200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0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方案，即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股本总额 88,486.80 万股为基

数，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实施每 10 股转增 2 股。公司于 2007 年 1 月 19 日

完成本次公积金转增方案，转增后公司股本总额增加至 106,184.16 万股，其中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31,185.6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9.36%，无限售

条件的流通股为 74,998.5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70.64%。 

2007 年 12月 27日，公司以转增后的股本总额 106,184.16 万股为基数计算，

第一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股本结构相应变化为：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13,362.38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2.58%，无限售

条件的流通股为 92,821.77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87.42%。 

2008 年 12 月 29 日，公司以股本总额 106,184.16 万股为基数计算，第二次

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股本结构相应变化为：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股为 8,568.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8.07%，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为 97,616.1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91.93%。 

2、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化情况 

                 因债权债务纠纷案件，公司原第一大股东福建省青州造纸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我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8,568万股从2007年1月11日起先后被我司等债权人申

请司法冻结（包括轮候冻结）。2010 年12 月24 日，因欠款纠纷案件执行需要，

该冻结解除，同时，福建省青州造纸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本公司8,568万股限售

流通股份分别扣划至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和福建省财政厅名下，其中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5,329.296万股、福建省财政厅3,238.704万股。

至此，福建省青州造纸有限责任公司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 

    2008年12月29日公司第二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后至今，除上述之

外，无其他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化情况。 

经保荐机构核查，公司股东持股变化情况未违反《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

理办法》、股改说明书等相关规定。    

四四四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安排安排安排情况情况情况情况    

关于公司原第一大股东福建省青州造纸有限责任公司 1.73 亿元经营性资金

占用纠纷事项，公司已通过司法途径用债务重组以以资抵债方式解决。具体说明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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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1 月 10 日公司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经福建省高级

人民法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理，2008 年 6 月 18 日最高人民法院

做出终审判决：福建省青州造纸有限责任公司应向本公司返还相应的占用资金及

利息。 

2010年8月16日，公司根据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与债务人福

建省青州造纸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他两家债权人共同签订了相应的案件“执行和解

协议书” （信闽资字[2010]41号），公司股东福建省青州造纸有限责任公司经

营性欠款用“以资抵债”方式偿还，提交法院裁定。 

2010年8月23日，公司收到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09]

南执行字第15-8号），法院裁定：将福建省青州造纸有限责任公司经评估除所持

有青山纸业股份之外的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房屋及构筑物、长期股权投资资

产、设备及流动资产作价355,861,300元，交付青山纸业抵偿债务;青山纸业将超

出可获偿还债权的部分在扣减应支付的福建省青州造纸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安置

补偿费等费用后余额175,050,189元以货币形式返还给福建省青州造纸有限责任

公司。    

2010年9月30日，公司完成了上述相关资产的接收、开票手续和账务处理，

“执行和解协议书”所载明的福建省青州造纸有限责任公司用于抵偿本公司债务

的资产已全部接收。具体详见公司于2010 年10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抵债资

产接收进展公告》。 

截止2011年9月30日，公司已完成需过户抵债资产的产权过户及变更登记手

续。具体详见公司于2011年10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抵债资产过户情况公

告》 

中介审计机构对上述有关抵债资产的接收与过户情况出具了专项意见。 

至此，公司原股东福建省青州造纸有限责任公司占用本公司资金问题得以解

决。 

五五五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鉴于本公司原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因业务整

合变更业务范围，保荐业务资格丧失，不能继续担任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

构，2011 年 9 月 30 日，公司与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德邦证券”）

签订了《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之持续督导协议》，聘请德邦证券担任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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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邦证券作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上市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公司相关股东申请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

限售事宜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德邦证券认为：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申请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上市流通的两家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承诺；福

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交易所相关规定。 

六六六六、、、、本次限售流通股本次限售流通股本次限售流通股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上市上市上市情况情况情况情况    

1、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85,680,000股；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2011年10月28日； 

3、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数量 

（单位：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单位：%） 

本次上市数量 

（单位：股）

剩余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数量 

（单位：股） 

1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53,292,960 5.02 53,292,960 0 

2 福建省财政厅 32,387,040 3.05 32,387,040 0 

合计 85,680,000 8.07 85,680,000 0 

    4、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的差异情况 

按照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青山纸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于 2008 年 12 月

27 日起可全部上市流通，2008 年 12 月 29 日，公司第二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上市后至今仍有 8568 万股未上市流通，主要原因为：公司原第一大股东福

建省青州造纸有限责任公司因债权债务纠纷，所持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8568

万股全部被申请司法冻结，根据规定，公司未安排申请该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上市流通。 

2010 年 12 月 24 日，因欠款纠纷案件执行需要，福建省青州造纸有限责任

公司所持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8,568 万股冻结（包括轮候冻结）解除，分别

扣划至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和福建省财政厅名下，其中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3,292,960 股、福建省财政厅 32,387,040 股。至此，福建

省青州造纸有限责任公司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 

本次安排申请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我公司所有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53,292,960 股及福建省财政厅所持我公司所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2,387,040 股，合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8568万股全部上市流通，是基于公司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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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福建省青州造纸有限责任公司占用本公司资金问题已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七、此前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2007年12月27日，公司第一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   

178,232,160股上市。 

2008年12月29日，公司第二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   

47,943,840股上市。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三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

股上市。 

八八八八、、、、股本变动结构表股本变动结构表股本变动结构表股本变动结构表（（（（如无股本变动如无股本变动如无股本变动如无股本变动，，，，免本项内容免本项内容免本项内容免本项内容；；；；如果某行没有数字如果某行没有数字如果某行没有数字如果某行没有数字，，，，公公公公

司应该予以省略司应该予以省略司应该予以省略司应该予以省略，，，，序号作相应调整序号作相应调整序号作相应调整序号作相应调整））））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85,680,000 -85,680,000 0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

计 
85,680,000 -85,680,000 0 

A 股 976,161,600 +85,680,000 1,061,841,600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

计 
976,161,600 +85,680,000 1,061,841,600 

股份总额  1,061,841,600  1,061,841,600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24 日 

 

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2、投资者记名证券持有数量查询证明 

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4、其他文件 


